
研究生線上撤銷學位考試

依本校教務章則規範「已申請學位考試之研究生，如因故無法於學位考試辦理期限內舉行學位

考試，應於學位考試辦理期限內，撤銷該學位考試之申請。逾期未撤銷亦未舉行學位考試者，

以一次不及格論。」；依學則「經重考一次仍不及格者，應令退學。」

109學年度第2學期線上功能啟用

公告日期：110.6.24

教務處課教組



研究生「線上撤銷學位考試」注意事項

• 撤銷次數沒有限制，當學期申請期限內，得再申請學位考試及撤銷。
且不影響下次的學位考試申請。

• 撤銷後，系統自動發送EMAIL通知主指導教授。

範例(基於資安，學號及姓名不會完整呈現。)
Subject: M109**001黃０紅 已撤銷學位考試。

M109**001 黃０紅 同學，已經完成撤銷本學期學位考試。
(此訊息由系統發送，請勿直接回覆)

• 學位考試辦理期限內，在學之研究生可以線上「撤銷學位考試」。
如當學期欲休學，請先撤銷後，再辦理休學事宜。

• 尚在建置中的功能：系統自動發送EMAIL通知系所承辦人。



步驟1：登入本校單一入口服務網→教務資訊系統→碩博士論文→

學位考試評分表審定書(撤銷)→請點右下角

申請學位考試

當學期學位考試申請期限內：「申請學位
考試」介面右下方同樣可點選「撤銷申
請」。並請主動通知您就讀系所的承辦人
員。

當學期學位考試申請截止後：請至「學位
考試評分表申請書(撤銷)」介面右下方點
選「撤銷申請」。並請主動通知您就讀系
所的承辦人員。



步驟2：點選2次警示視窗的 後，完成撤銷。

點 後，系統會跳出第1次警示視窗。

第1次警示：

點 ，系統會跳出第2次警示視窗。

第2次警示：

點 後，完成撤銷。


